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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救助使刑$ 民事法律在整体理念上趋

向吻合#不仅在诉讼权利上而且在经济利益上#更彻底

地对犯罪被害人被侵害了的权利得以国家救济# 已成

为当今世界刑事法制发展的潮流和趋势F?G

%建立刑事被

害人救助制度# 帮助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导致重伤或

死亡的被害人及其家庭摆脱生活困境# 是司法机关坚

持以人为本$ 执法为民的具体体现# 对于保障改善民

生$彰显人文关怀$推进司法文明具有现实意义F;G

%我国

处于社会转型犯罪的高发期#无法侦破案件不在少数#

同时很多犯罪人无赔偿能力#&法律白条' 在司法实践

中不断出现#刑事被害人权益无从保障#导致被害人的

&二次伤害'#上访$上诉案件不断产生#甚至导致新一

轮的报复性犯罪%因此#在国家层面构建刑事被害人救

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简述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指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在遭

受犯罪行为侵害而无法通过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

获得赔偿时# 由国家对被害人给予一定物质帮助的国

家保障制度%部分学者认为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对因

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 如果不能从犯罪侵害人

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赔偿时#有权请求国家予以补偿#并

由国家以发放补偿金的方式给予赔偿的法律制度FEG

% 刑

事被害人制度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E<>>年的汉

漠拉比法典#?H世纪欧洲掀起了监狱改革运动# 呼吁人

们重视被害人的困难处境# 边沁 7I/$/JK2 L/%1,&K :主

张#社会不应该抛弃那些人身或财产受到犯罪侵害的被

害人#被害人曾经对其作出过贡献#社会应当补偿他们

的损失FDG

% 在 ;>世纪初的国际刑罚会议上#龙勃罗梭

7M/0&$/N"KO$"0"P$菲利 78%$*+" Q/$$*:和加罗法洛 7L&$"%

R&((&/'/S&$"(&'":都赞成国家对被害人进行补偿F=G

% 墨西

哥在 ?T;T年#古巴在 ?TE<年曾尝试过这种制度#但均

因资金不足而以失败告终%战后英国的女性刑罚改革运

动家(弗莱提倡建立犯罪被害人赔偿制度% 新西兰在

?T<E年建立了刑事损害补偿法庭#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

被害人进行补偿的国家#并于次年设立了被害人的国家

补偿制度% 英国在 ?T<D年先后设立了对暴力犯罪的人

身被害人的补偿制度!M$*K*%&' *%U#$2 M"KV/%0&1*"%"#之

后法国$美国$瑞士$加拿大$德国等国都已相继建立了

被害人补偿制度#菲律宾$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建

立了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F<G

%欧洲已于 ?THE年制定)欧

洲补偿暴力犯罪被害人公约*#对补偿的对象和条件等

相关内容作出了规定#截至 ;>><年 H月 ;E日#欧洲已

有 ;T个国家签署了公约#;>个国家批准了公约#其中

包含发展中国家# 如土耳其% 联合国在 ?TH=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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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就通过为保护刑事被害人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

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 该宣言第 $!

条规定&'当无法从罪犯或者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

时%会员国应设法向下列人等提供金钱上的补偿&遭到

严重罪行造成的重大身体伤害或身心健康损害的受害

者(由于这种受害情况致使受害者死亡或者身心残障%

其家属%特别是受害人) *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宗旨% 应当尽可能恢复被

害人权益状态%平衡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利益格局%

在被害人无法获得相应赔偿时% 国家应当承担起恢复

性司法实现的责任)理论界在这一点有不同观点&一是

为解除犯罪被害人生活困境的制度( 二是对损害赔偿

制度未能起作用的部分进行补充的制度( 三是因为自

由社会中犯罪的发生不可避免% 该制度是让社会全体

平等负担犯罪被害的一种保险制度) 但是刑事被害人

救助制度的价值实际上是在建构国家+ 犯罪人和被害

人三位一体的刑事领域新视界% 充分实现刑法防卫社

会的刑事政策诉求'()

)

二!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法律思考

#*社会维稳需求

#刑事诉讼法, 第 ((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

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

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即使刑事被害人获

得了程序上的公正判决% 却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

执行力非常低%'空判*+'法律白条*现象明显%刑事被

害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因无章可循%被害人很难得

到救济',)

)不少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由于遭受了犯罪侵

害而导致残疾或者死亡% 原本由其抚养或赡养的近亲

属也顿时陷入生活的困境%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障%

甚至家破人亡) 而社会救济缺乏保障%具有不确定性%

局限大% 实质的利益失衡迫切需要国家对刑事被害人

进行经济救助%以解决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困难%修

复被害人的创伤%恢复社会秩序)被害人涉法涉诉上访

案件不断%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

犯罪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被害方未得到任何赔偿的

案件中%一旦自身生存状况恶化而得不到帮助%被害方

就可能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失望+不满情绪%甚至可能对

犯罪人进行复仇或对社会进行报复'&)

%这种心理一旦达

到一定程度%将会做出各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彻底地由

一个被害人转化成一新的犯罪者% 从而形成一个恶性

的犯罪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对于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大灾

难%正如英国法学家斯坦-./0/1 20/345所言&如果不受公意

的遏制%报复就可能引起再报复%由此导致社会混乱'$%)

)

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加强对被害人的救济

和补偿%将会使被害人心理上得到平复%对司法制度产

生一种认同感%从而有效防止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有

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例如 $&&&年乌鲁木齐市爆

炸案中% 乌鲁木齐政府对爆炸案的受害人或其近亲属

予以经济补助(石家庄市政府对 !%%%年石家庄市第二

棉纺厂爆炸案受害者和遇难家属发放补助(!%%%年柳

州公交翻车案中% 柳州市政府对遇难者家属进行救助

等( 马加爵案中 6名受害人的家属各自从云南大学领

到了一笔钱'##)

) 因此应当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

度% 以进一步完善关于被害人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

制度%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与正义的最高价值)

!*平衡刑事利益

作为法律制度追求的一种价值来说%公平+正义+

平等在内涵上是相通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乃是一

种'善行*%且寓于某种'平等*之中%公平地对待每个人

的利益是正义的主要目标'#!)

) 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应

当享有的权利% 它是一个随着时代变化不断丰富发展

的概念)早期的自然法学家从人类抽象的存在出发%认

为人权就是自然权利% 包括作为一个人应当享有的自

由+平等+自治+获得幸福的权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人权的范围不断扩大%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能否获

得政府充分+ 及时的司法救济也是衡量这一社会人权

状况的重要依据) 犯罪是一种社会冲突% 它涵盖了国

家+被害人和被告人三方面的利益%公正的刑事诉讼制

度实际上是一项能调和各主体间利益冲突的制度) 人

权保障不应该只关注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同

样要关心无辜的被害人的人权% 尽最大可能恢复其所

受到的伤害更是法律的责任) 但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

诉讼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缺乏应有的话语权%

甚至成为'被刑事司法遗忘的人*%被害人承受了物质

和精神双重伤害) 追求控+诉双方的平衡%不仅是要强

调被告方与国家专门机关的平衡% 还应寻求被告人与

被害人之间的平衡) 但失衡成为当下刑事利益格局的

最大特点)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利于正确

处理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的关系%平衡被

告人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应该成为保障被害人人权的制度% 对损害赔偿制度未

能起作用的部分进行补充)既要保障犯罪人的人权%也

要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

度%依法保障被害人权利将是实现刑法现代化的突破口)

7*刑法理念基础

一是国家责任说) 国家责任说的理论基础是社会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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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社会契约所要解

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求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

部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 并且

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

服从自己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该学说认为

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镇压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权力"一般

不允许公民携带武器防备犯罪攻击"因此国家应当负责

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 如果国家不胜任)疏忽大意或

根本就不能防范犯罪"国家又不允许实施私刑"那么当

被害人不能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时"国家自然应对其损

失给予补偿' 新西兰是采用该说的国家之一"认为国家

对于刑事被害人负有无过失责任"英国也是采用这种学

说的典型代表"%())年通过的*刑事审判法$明确地规定

获得国家补偿是被害人的一项法定权利$%*'

'

二是社会福利说'该说认为国家社会福利的角度帮

助被害人"就像帮助其他需要帮助和处于不利社会地位

者一样"这种帮助是出于怜悯)同情)仁慈"更多地体现

了一种社会福利' 从社会来看"要通过社会政策来改善

和关心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这是整个社会的一种责

任"如果某个社会成员因犯罪之被害而致残)死亡或贫

困时"社会应给予其适当的救助或援助' 依据这种学说"

社会应当给予被害人补偿"这是社会增进人民福利的一

项重要任务' 政府应尽力为受到伤害的)权利受到侵害

的和遭受不幸的公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标准"扩

大福利范围"救助实际上处于困境的被害人' 美国大多

数的州采用社会福利说的补偿制度"例如加利福尼亚州

要求被害人申请补偿要以生活陷入困境为条件'

三是社会保险说' 该学说认为社会保险的目的是

使人们能够应付意外事件" 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

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 这些社会保险的费用取之于

国家税金' 对于受到犯罪侵害这一问题也应视为社会

保险帮助解决的意外事故之一" 在被害人不能从其他

渠道获得足够赔偿的情况下由国家予以补偿" 而不是

使被害人独自承受这一事故带给他的损失' 犯罪是任

何社会均无法避免的危害" 犯罪被害人可以称之为被

机会选中的不幸者" 被害人无理由独自忍受并承担此

不幸所引起的损害& 社会上未被害的幸运者应当分担

遭受厄运者的一部分损失$+,'

' 瑞典是采用该说的国家

之一"由政府拨出专款设立补偿基金"解决由于遭受犯

罪侵害这一意外事故带给被害人的损失'

此外公共援助说" 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

是一种对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的公共援助' 刑事被害

人受到犯罪侵害之后- 由于身体受到损害或财产受到

损失-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 处于人

道主义考虑- 国家也应当通过被害人补偿的形式予以

援助$+"'

' 被期待说"认为国家对被害人补偿制度之所以

被建立"就在于它本身被期待' 第一"被害者生活贫困

的实际状态"是使这种制度成为必要的社会背景之一&

第二" 民事上的损害赔偿制度在对犯罪被害方面的机

能是不充分的"因为事实上"被害者及其家属中"不能

恢复由于犯罪人之害造成的损失很多'

三!立法动向及地方探索

+.立法动向

/001 年全国人大将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列入

预备立法项目"最高人民法院也积极部署"研究建立刑

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倡导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国

家救助&中央政法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建

立涉法涉诉救助资金试点工作的意见$"对建立救助基

金)救助生活困难刑事被害人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调研完成*关于建立刑事

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调研报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2建议稿3 $&中央政法委下发了

*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

见$"明确提出了%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因犯罪

侵害而陷入生活困难的受害群众"实行国家救助(的改

革目标' /00(年中央政法委等八部委联合下发了*关

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开展刑事

被害人救助工作提出了政策性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00(,/0+4-$提出

要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

于检察机关贯彻实施5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的若干意见6有关问题的通知$" 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全

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7/00(,/0+08 $ 也提出" 将扩大司法救助的对象和范

围"推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立法工作'

/.地方探索

最早是山东省淄博市政法委)市中级法院出台*关

于建立犯罪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在

全国率先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法院系统如青岛

市中院)福州市中院)昆明市中院)山东省高院)湖北省

高院)河南省高院都建立了专门的%司法救助基金('检

察院系统也展开了积极探索"如广东珠海市检察院)福

建石狮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静安检察院)甘肃省玉门市

检察院"都专门出台救助办法'各地实践中代表性成果

是!/00(年施行的 *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暂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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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是全国第一部针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司法救助的

地方性法规% !"$"施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刑事被害

人救助条例#$是首部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的省级地

方立法%据统计 !""&年全国法院系统共向刑事被害人

发放救助金 '()) 万余元$#*(" 余名被害人得到了救

助'检察院系统救助了 !*)人$共 +++余万元%

四!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构建路径

$,救助基本原则

一是补充性原则% 即刑事案件被害方只有在无法

获得犯罪人即时赔偿$ 且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社会

保险(单位救济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救助'二是有效性

原则%救助应针对被害人的具体情况而实施$不拘泥于

形式'三是及时便捷性原则% 救助程序不能过于繁杂$

作出决定的周期不能太长%英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迟

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

'四是赔偿为主(补偿为辅原则%

向被告人请求赔偿是被害人获赔的主要渠道$ 只有在

被告人无力赔偿或赔偿不足$ 而被害人又面临难以克

服的实际困难时$才可以申请国家补偿'五是不重复补

偿原则% 当被害人已经从犯罪人那里得到足够的赔偿

或有其他途径进行救济时$国家可不补偿或少补偿-$*/

%

!,补偿对象与范围

当前只有少数国家把所有因犯罪而遭受侵害的被

害人都列为补偿或救助的对象$ 大多数国家补偿或救

助的对象都仅限于暴力犯罪的被害人$ 其中有些国家

把家庭暴力犯罪的被害人排除在补偿或救助范围之

外$还有一些国家规定$过失犯罪不在补偿对象范围之

内-$&/

% 依据韩国&犯罪被害者救助法#$在补偿对象问题

上$ 只有故意犯罪的被害人或其遗属才能作为补偿对

象$且只限于由于犯罪行为而引起死亡及重伤结果!重

伤限于第一级别到第三级别的重伤害"

-!"/

% 新西兰&暴

力犯罪被害人补偿法#规定的救助对象为)凡因特定的

暴力犯罪而受伤害或死亡者之遗属%日本&犯罪被害人

等给付金发放法# 规定的补偿对象限于故意以暴力犯

罪造成死亡(重伤的被伤害者或死亡被害者的家属-!$/

%

笔者认为救助对象可以借鉴韩日做法$ 但是范围

可以适当扩大)第一$限于自然人$具体是被害人及其

近亲属$包括致死(致残人员原抚养(赡养的人$单位或

其他组织等主体国家救助暂不予考虑'第二$因加害方

逃脱或者加害方无赔偿能力而急需救治的被害人'第

三$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导致财产灭失$生活无着落的

被害人'第四$因其他情形造成侵害而无法得到救助的

被害人% 补偿损失仅限于经济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

(,细化救助的标准与方式

救济标准% 参照中央政法委等八部委联合下发的

&关于开展刑事被害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救助审批机

关根据当地财政状况(消费水平以及被害人家庭经济状

况$决定具体的救助数额% 救助数额以案件管辖地上一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 一般在 (+个月的总额之

内'具体计算方式$具体参照&国家赔偿法#$造成了身体

伤害的需要支付医疗费的$最高额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

的 )倍'部分和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上年度职工平

均工资的 $"倍或 !"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

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对死亡的$

最高额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 (+倍$ 对其扶养的无

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但最终其金额*应当

根据犯罪的性质及实际损失程度(被害人有无责任及其

比例(侵权人的赔偿能力及其可能性予以确定+

-!!/

%

补偿方式以现金补偿为主$辅以其他方式%德国的

国家补偿分为被害人给付和遗属给付% 被害人给付包

括)医疗及康复给付(替代性津贴(生活保障给付等%对

刑事被害人的人身损害补偿的年金给付分为三种$即

基础年金(职业损失补偿和衡平年金 -!(/

% 部分学者建

议$*将救助金分为医疗费救助金和生活费救助金$分

别用于医疗与生活保障+

-!'/

$但意义不大$主要关注点

是被害人本人健康状况$无劳动能力的予以现金救助$

能恢复劳动能力的$ 采用现金救助和其他救助相结合

的方式%现金补偿分为分一次性补偿和分期补偿$对医

疗费(丧葬费等前期费用采用一次性支付$对生活救助

费和法定扶养费$ 在保障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基本生活

水平前提下$宜采用分期支付'基于被害人不同的需求

和要求$采取灵活的救助方式$如被害人死亡或丧失劳

动能力的$可以通过安排就业$技能培训$纳入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体系等方式%

',救济金来源

国家补偿金的来源$ 在笔者看来是建构国家补偿

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应当以国家财政支出为

支撑$在资金来源的分配问题上$可以借鉴德国的相关

做法$由中央财政和省级地方财政按比例承担%当然$由

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具体的比例应当因

地而异$因时而异$不应当搞一刀切$划定全国统一的标

准% 具体基于国情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以吸纳民间捐

助为辅% 第一$国家财政部门从年度预算中设立专项救

助资金$同时设立专门救助金账户$专款专用-!)/

'第二$

刑事案件中追缴的违法所得(赃款赃物(判处的罚金(没

收犯罪分子的个人财产等按照一定的比例提取' 第三$

社会各界的捐赠$国家应该鼓励建立社会公益组织$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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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救助金!形成完备的被害人救助体系"第四!被告人

服刑期间的劳动所得#

$%设立专门救助金机构

法国则是每一上诉法院管辖区组成的委员会!这

一委员会具有民事法庭的性质!作出决定既是初次的!

也是最后的# 韩国则规定为设在地方检察厅的救助审

议会"英国为刑事损害补偿局#目前学者提出了不同的

观点!有的学者主张设立独立的国家补偿机关"有的学

者主张在公安机关$ 检察院或法院内部设立补偿委员

会" 也有的学者认为在民政部设立专属的国家补偿机

关更适合我国的国情和传统# 笔者认为国家救助金可

以参照国家赔偿金的管理模式!采用多层筹集$分级管

理$专款专用$独立核算的管理办法!严格禁止挤占$挪

用#由各地方财政厅和财政局统一管理!救助专项资金

的审核$ 拨付分别由同级法院救助委员会和同级财政

部门负责# 在每一财政年度结束时应接受审计机关的

财务审计!并将审计结果予以公布#

"%明确救助决定机关

日本给付补偿金的裁定机关是都道府县的公安委

员会"韩国则设立了专门处理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事务

的犯罪被害救助审议会! 机构设立在地方检察厅内&'"(

#

基于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的中立性! 可以较为公平和

公正的处理!宜由法院专门机关来受理救助案件!基于

刑事被害人救助案件的特殊性!宜由中级法院审查!在

各中院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委员会! 专门受理救助案

件!省高级法院设立复审委员会!负责被害人国家救助

案件复核#救助委员会对受理的救助案件进行审查!由

救助委员会集体表决批准! 符合救助条件的依法做出

救助决定!由救助金管理机关负责救助金的发放!不服

救助决定的!自决定做出 )*日内向复审委员会申请复

核!做出是否救助的终局决定!不得上诉#

+,实施程序

申请!日本规定!申请人应在知道犯罪被害之日起

!年内或者从被害发生时 +年内提出补偿申请" 荷兰

规定!被害人本人申请的时间是犯罪发生后 "个月!其

近亲属申请则是在被害人死亡后 "个月" 英国则规定

须在犯罪发生后 !年内提出# 笔者认为为了督促被害

人能够及时地行使权利!避免查证$取证的困难!规定

案件受理后 -个月和生效判决终结执行的裁定签收之

日起 .年! 可以中止和延长# 申请人应当提交户籍证

明$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以及终结执行的裁定书#对于

申请不符合相关程序规定或资料不全的! 提交申请十

日内其补正!逾期不能补正的!可视为放弃申请"审查!

救助委员会受理后进行调查#具体内容%审查救助请求

报告"审查医疗状况!如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

费等收款凭证以及伤残等级鉴定书! 结合病历和诊断

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 查确被害人是否可以从保险机

构取得救助及数额" 调查被害人是否取得其他方面的

经济援助"调查被害人个人经济情况!是否符合当地的

贫困标准"决定!在救助委员会受理救助案件十五日内

做出是否救助的决定!经院长批准可延长 )*日!被害

人不服救助决定的! 自收到决定三十日内向省高院复

审委员会申请复核!复核决定为终局决定"审核!各个

刑事被害人救助委员会决定予以救助时!填写&救助专

项资金使用审批表'!并附救助案件基本情况$救助专

项资金使用申请! 报同级财政部门# 财政部门进行初

审!对符合条件的!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批准拨

付"拨付!同级财政部门核拨资金后!要按要求足额落

实配套资金! 及时予以发放# 对救助专项资金发放情

况!进行登记$造册$建档"反馈!同级财政部门在资金

发放完毕后!应及时向救助委员会反馈情况#

此外!如发现被告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救助委员

会应当建议法院撤销终结执行的裁定!恢复执行程序!

并将国家救助金额从执行所得款项中扣除后! 剩余部

分赔偿给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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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国家社科基金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年

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结果已正式公布# 我校有 !

项课题获准立项资助$ 项目资助经费均为 $&万元$

%&十二五'时期深化我国垄断性行业改革研究(

项目!一般项目#编号)$$'()%*+"#是为适应国家经济

体制改革的战略规划# 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

,-.的基本原则#能为特许投标!/01234567 '588529"的

制度设计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为政府垄断性行业体制

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并为探寻我国垄断性行业

改革的路径与新的管制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近代条约执行问题研究(!西部项目#编号)

$$:;<"!*"#是为解析中国近代条约执行问题#全面揭

示中外在此问题上的互动关系# 揭橥中国传统涉外思

想*制度在中西互动场景下的嬗变与演化#从而推动近

代中外关系的研究$实践层面#项目可以为当代中国条

约执行问题提供历史的镜鉴$ 通过总结近代中国执行

条约的经验教训#得出种种启示#从历史的视界来推动

当代中国的相关实践# 使国家更好地展开国际交往及

融入国际社会$ "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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